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作为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

事项在董事会前知晓并对相关议案予以初审，本着认真、负责、独立判断的态度，

对公司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申请并购贷款并由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议案 

1、关联担保情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及资金使用安排，公司拟向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

请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5.5亿元的并购贷款，用于支付公司收购深圳价之链跨境

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价之链”）股权的部分对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

60 个月，王立军先生同意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贷款具体数额、担保有效期限等事项以公司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及与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为准。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王立军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同时为公司董事长，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立军先生为公司申请并购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解决了公司申请贷款需要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且此次担保免

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上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我们对王立军先生为公司申请并购贷款提供关联担保的相关内容表示认可，



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申请并购贷款并由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与福建浔兴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冠名赞助协议书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1、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拟与福建浔兴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浔兴篮球俱乐部”

或“乙方”）签署《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简称 CBA）福建赛区赛事冠名赞助

协议书》（以下简称“冠名赞助协议”），就公司成为浔兴篮球俱乐部冠名赞助商，

费用为 600万元人民币，以获得中国男子篮球顶级职业联赛 2017-2018赛季浔兴

篮球俱乐部冠名权及相关权益，进行企业品牌宣传推广事宜达成合作协议。 

福建浔兴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对方浔兴篮球俱乐部

37%的股权并通过其子公司——福建浔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制浔兴篮球俱乐

部 50%的股权，福建浔兴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持有公司 7.380%的股份；公司总裁、

董事施明取先生系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对方浔兴篮球俱乐部的实际控制人之一，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2、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需要。 

3、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与市场定价一致，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将《关于与福建浔兴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冠名赞助协议书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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